
1

天目湖镇地名规划（2025-2035）

第 1条 规划目的

为适应天目湖镇当前和未来建设发展的需要，进一步加强镇级地名管理的科

学性、计划性、全局性，规范乡村地名管理，加强乡村地名文化保护，促进乡村

振兴，依据国家地名管理的相关法规特编制该规划。

第 2条 规范范围及期限

本规划的规划范围：天目湖镇域（221.96 平方公里）。

规划期限：2025 年至 2035 年。

第 3条 规划对象

1、农村居民点

规划保留农村居民点名称 278 个，对因城市建设消失的自然村名，建议纳入

采词库。

2、道路

规划保留道路名称 85 个，调整道路名称 35 个，规划新增道路名称 24 个。

3、桥梁

规划保留 88 座桥梁名称，对 12 座重名或使用不便的桥梁调整名称。

4、主要河流水系、塘坝

规划保留主要河流水系、塘坝名称 62 个，调整塘坝名称 1个。

5、山体

规划保留山体名称 333 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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